 2021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

（畜牧业生产发展）

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1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21]22号）、《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2021年中央、省级涉农整合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梁政复[2021]100号）精神，下达项目补助资金13万元。为使项目切实开展、扎实推进，聚力推动我县畜牧业快速发展，有效提升贫困地区农业科技含量和促进农业产业化、高优化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结合我县畜牧业生产实际，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中营村地处勐养镇西南边，距勐养镇政府所在地2.5公里。辖中营村、党良、界岭村、小新寨村、老芒东村、新芒东银河村等7个村民小组。2020年底全村共有789户3373人，是一个汉族、傣族的杂居村。全村国土面积20.4平方公里，海拔890米，年平均气温19.4℃，年降水量1171.5毫米，适合种植水稻、甘蔗、玉米、西瓜等农作物。全村耕地面积5558亩，林地18162亩。2020年全村粮食总产1791吨，经济总收入4725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9809元。经济收入主要靠甘蔗、烤烟、稻谷、西瓜、马铃薯等产业。

项目点：德宏黑仔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畜禽养殖代码：533122010000161，公司位于芒那公路勐养段旁，东、西、南三面环山，北面接壤芒那公路，建于2016年5月，投资300万元，主要饲养藏猪，猪场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其中放养面积3.3万平方米，生猪猪舍占地面积0.6万平方米，建有大小猪舍5幢，饲料加工房1幢，设有消毒池、消毒室、兽医室各一间，育肥猪舍115格，猪舍建筑面积0.28万平方米，建有完整的粪污处理系统，建有沉淀池（2个）1900立方米，氧化池1100立方米，三级化粪池330立方米。现存栏生猪4000头，2020年出栏5500头，实现销售收入达750万元。

二、指导思想及编制依据

（一）指导思想。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展乡村振兴产业，重点围绕家畜品种改良、种草养畜，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产业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二）编制依据。

1.《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1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21]22号）。

2.《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2021年中央、省级涉农整合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梁政复[2021]100号）。

3、《云南省农业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农财[2016]8号）

三、建设内容及规模

主要用于新建道路工程，具体如下：

1、开挖土方约550m3;
2、C15混凝土边沟约37.5m3；

3、15cm厚天然砂砾石底基层约700㎡；

4、20cm厚C25水泥混凝土路面约700㎡

四、资金筹措来源及补助环节

（一）资金来源。2021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
（二）专项资金补助环节。

本项目共投入13.3万元，其中：省级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13万元，自筹资金0.3万元。使用计划如下：

1、开挖土方约550m3，合计0.44万元;
2、C15混凝土边沟约37.5m3，合计1.8万元；

3、15cm厚天然砂砾石底基层约700㎡，合计1.26万元；

4、20cm厚C25水泥混凝土路面约700㎡，合计9.8万元。

以上四项总计13.3万元。
五、项目建设时限及进度

项目建设期为：2021年6月-2021年12月。具体建设计划为：

第一阶段：2021年6月，建立健全项目组织机构，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做好项目建设宣传及组织发动工作并编制上报项目实施方案。

第二阶段：2021年7月—2021年11月为项目实施阶段。

第三阶段：2021年12月，组织项目验收、兑现补助，收集整理项目资料。
组织管理

（一）组织机构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成立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领导小组：

组  长：尹以乐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副组长：梁愿昌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正科级

成  员：徐刚孺    梁河县畜牧站站长

申爱华    梁河县畜牧站副站长
许松芳    梁河县畜牧站副站长

钏助超    梁河县畜牧站副站长
杨世武    梁河县畜牧站

张怀瑜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财务室
孙建萍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财务室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梁河县畜牧站，办公室主任由徐刚孺兼任，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和资料收集、上报。

（二）项目管理

1.项目单位职责

项目实施单位梁河县畜牧站。项目采取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制。实施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组织与领导，抓好项目的监督管理和项目实施，落实责任制，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1）负责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组织项目实施、项目验收及验收所需的相关资料收集；（2）负责做好项目区群众的组织、宣传发动，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项目建设单位制定详尽的项目实施方案，上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后，项目建设单位根据审批后的方案组织实施。制定各项工作措施，落实项目相关工作，完成部门验收，收集全部项目资料归档备查，按时上报项目实施执行情况。

2.补助资金兑付及相关要求：

补助资金的兑付，由规模养殖场（户）提出申请，通过梁河县农业农村局验收合格后按补助标准兑付补助资金。

（三）资金管理

加强资金管理，实行县级报账管理运行体制，项目实行报账制，项目实施完成后，由项目施工单位提出验收申请，项目验收合格后拨付资金。项目资金使用进行公开、公示，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严格按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执行，严格实行报账管理，项目实施领导小组明确分工，指定专人管理，对项目建设和资金运行要全程跟踪监测，并按照项目活动公开资金使用情况。

（四）档案管理

项目实施过程中，要记录、收集、整理好各种档案材料，并且归类、立档，完整地保存起来，形成永久性材料。

技术措施

主要为规模养殖场的路面改建工程，配套设施的改造、完善，加快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促进生猪产业的发展。

八、效益分析

（一）社会效益

项目切实抓好规模养殖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规模养殖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将推动畜牧业现代化进程，创造农民就业机会，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项目还可带动当地餐饮业、运输业、副产品加工业，还将拉动食品工业的发展，社会效益十分明显。

（二）经济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改善养殖场简陋的条件，利用机械化的工具和适应生猪生活要求的现代化，而且在饲养的各个环节实现自动化，提高生猪的生产水平和经营效率，从而增加养殖场的收入，预计2021年出栏7000头，销售收入达1000万元。带动周边农户发展生猪产业6户，饲养藏香猪3000头，纯收益达78万元。
（三）生态效益

通过基础设施的改善，可减少生猪养殖对周边环境的污染，而且，猪的粪尿也将得到充分利用，不仅能减少化肥的使用，而且能提高土壤的肥力。同时，还能促进种植业发展，对生态环境起到美化、保护作用，减少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梁河县畜牧站

                                 2021年6月8日


